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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环境保护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文件要求，现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

“第五节 重要事项”的“十七、社会责任情况”中“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

的内容予以补充完善，具体如下：  

原披露内容：  

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不适用  

公司及子公司不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补充披露内容如下：  

3.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  

是 

经核查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牧神公司）

属于乌鲁木齐市废水重点监控企业。 

牧神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了严格

的环境作业规范，根据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牧神公司制定并实施《水体

污染应急预案》、《油料泄漏应急预案救援预案》、《化学污染物泄漏事故应急预案》

等一系列环境保护预防制度。 

牧神公司2017年排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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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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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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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超

标

排

放

情

况 

新疆

牧神

机械

有限

责任

公司 

废水 

经污

水处

理站

处理

后排

放 

1 

污

水

处

理

站 

悬浮物

16mg/L 

氨氮

8.86mg/L 

五日生化需

氧量

38.7mg/L 

化学需氧量

125mg/L 

石油类

0.08mg/L 

动植物油类

0.07mg/L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0.36mg/L 

锌

<0.02mg/L 

镍

<0.05mg/L 

磷酸盐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二级标

准 

11300

吨/年 

3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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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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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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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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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中

大气污染物新污染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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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万

立方

米/年 

360万

立方

米/年 

无

无 

 

 

1、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序号 设施建设 设施使用情况 建立时间 运行情况 

1 污水处理站 专人管理使用 2014年 4月 

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GB8978-1996）二

级，运行正常 

2 危废储存间 
专人管理使用，16

年加固防渗漏措施 
2014年 4月 分类储存，运行正常 

3 废油储存室 
专人管理使用，17

年加固防渗漏措施 
2014年 运行正常 

4 
切割烟尘收

集箱 
专人管理使用 2016年 运行正常 

5 隔噪音帘 专人管理使用 2014年 运行正常 

污水处理站设备费用为 139.8 万元，设备运行正常：涂装生产线环保设备费

用为 1186万元，设备运行正常。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1）2011年 6月委托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新疆牧神一

期项目出具环评报告，并取得乌鲁木齐市环境保护局乌环监管审字 2011【272】

号的环评批复；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取得乌鲁木齐市环保局关于一期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的同意意见； 

（2）2013年 2月委托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新疆牧神二

期项目出具环评报告，并取得乌鲁木齐市环境保护局乌环评审【2014】53 号的

环评批复；于 2015年 7月 10日取得乌鲁木齐市环保局关于二期项目竣工环保验

收的同意意见； 

（3）2013 年 11 月委托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新疆牧神

三期项目出具环评报告，并取得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乌经开环审字

【2013】89 号的环评批复；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取得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保局关于三期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同意意见。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立了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针对本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重要环境因素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环境影响，以及所影响的范围、严重程

度等进行分级预警，明确相关应急处置职责，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建立应急处置

队伍，定期组织相关应急预案的演练与评审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有效性，提升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应急处置能力，防范于未然。 

 

4、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依据环境自行监测指南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严

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

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进行数据比对监测，并及时将环境监

测结果上传至污染源监测数据发布平台，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5、其它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现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项目验收情况、产排污情况、固体废物管理情况、重要

环境因素及其环境目标与绩效等信息的公开工作。  

 

6、其他环保相关信息： 

通过定期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以及第三方机构的验证审查，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环境管理体系得到有效管控，全面满足体系管理标准和相关法规要求。



除上述补充披露的内容外，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上述补

充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6月 7日 




